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任清单
部门主要职责登记表

	主要职责
	具体工作事项
	备注

	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制定钦州市住房公积金具体管理办法
	严格执行《会计法》、《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住房公积金财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对履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审核中心各项业务操作规程是否符合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条例 。
	

	
	负责中心内部审计工作，稽核住房公积金业务各项政策法规、业务流程、权限执行情况、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审批资料的完整性、合法性及合规性。
	

	
	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会计核算、费用使用及相关经济活动等业务工作的稽核。
	

	
	负责对年度目标管理任务执行情况进行稽核。
	

	
	负责审核中心的各类法律文书、处理单位对外法律事务及审核把关各类合同、协议。
	

	
	督促单位履行公积金义务
	

	
	对逾期贷款和拖欠贷款利息依法起诉，配合法院做好与住房公积金有关的执行工作。
	

	负责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的管理、运作；编制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的归集、使用计划，年度预决算，并组织执行；编制使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拟定钦州市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分配方案，报财政部门审核后执行
	编报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的归集、使用计划，年度预决算草案，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负责调查研究并提出住房公积金放贷比例的建议及住房公积金年度运筹计划。
	

	负责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的保值与归还
	负责住房公积金归集的运行与管理。
	

	
	负责公积金归集现状的调研分析，扩大归集覆盖面，提高实缴率。
	

	
	负责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的归集汇缴、回拨支取。
	

	负责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的统一核算，指导、监督分支机构的内部核算
	负责全市住房公积金的统一核算。
	

	
	负责指导和协调各管理部财务工作，指导、监督分支机构的内部核算。
	

	建立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其所属机构的业务监督信息系统，向上级报送住房公积金财务报告，并定期将信息向社会公布
	负责收集、汇总、编制公积金财务报表并进行综合分析后报送报告。
	

	
	负责财务、归集、信贷三方对账，确保数据平衡，账账相符，统一对外报送数据的口径。
	

	依据有关规定，代管公有住房的出售收入等其他住房资金，保证专款专用
	代管公有住房的出售收入、住房补贴、集资建房款、住房维修资金等其他住房资金。
	

	审核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或者缓缴的申请，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批准后执行
	负责公积金开户、提高或降低缴交比例、缓缴、补缴、变更、撤销登记等工作的审核。
	

	
	负责办理困难企业住房公积金缓缴、补缴、降低缴存比例等审批工作。
	

	
	负责应缴单位公积金催缴及挪用公积金单位的追缴工作。
	

	建立住房公积金个人明细账，向个人发放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有效凭证及提供信息查询
	负责公积金个人明细账分配、核算、计息、对账及查询工作。
	

	审批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个人住房委托贷款的发放；向财政部门及上级监督部门提出住房公积金呆账核销申请，办理呆账核销
	负责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使用、管理工作。
	

	
	负责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推介、审查、审批及贷中、贷后管理。
	

	
	负责对受委托银行承办公积金贷款业务的衔接、监督、指导工作。
	

	
	负责对形成风险的相关资产处置。
	

	委托商业银行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结算等金融业务和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缴存、归还等手续；
	负责与受委托银行定期对账。
	

	
	负责公积金个人住房委托贷款的办理抵押登记、发放和回收工作。
	

	
	负责逾期贷款资金的清理和追收工作。
	

	承办市人民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及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检查督促当年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工作会议纪要的执行情况。
	


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登记表

	管理事项
	相关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无
	 
	 
	 


公共服务事项登记表

	服务事项
	主要内容
	承办机构
	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中心日常事务及对外联络
	群众来信来访、信息网络管理维护等
	办公室
	黄成新

3685836

	全市住房公积金的统一核算
	编报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的归集、使用计划，年度预决算草案，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与受委托银行定期对账，代管公有住房的出售收入、住房补贴、集资建房款、住房维修资金等其他住房资金等
	财务科
	何卓韵
3685900

	住房公积金归集的运行与管理
	负责公积金开户、提高或降低缴交比例、缓缴、补缴、变更、撤销登记等工作的审核，公积金个人明细账分配、核算、计息、对账及查询工作等
	归集管理科
	余琰玲

2822919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使用与管理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推介、审查、审批及贷中、贷后管理，公积金个人住房委托贷款的办理抵押登记、发放和回收等
	信贷管理科
	陈美春
2856713

	法规宣传与行政执法
	对履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中心内部审计等
	稽查法规科
	冯传泽

3685830

	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
	灵山县辖区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
	灵山县管理部
	刁基山
6886823

	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
	浦北县辖区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
	浦北县管理部
	黄彩云

8316782

	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
	钦南区辖区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
	钦南区管理部
	黄琦珊

2856700

	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
	钦北区辖区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
	钦北区管理部
	黎强
2856801

	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
	钦州港区辖区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
	钦州港区管理部
	2856801


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事中事后监督制度

（共4项）
第一项：对住房公积金归集的监管

一、监督检查对象

本市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

二、监督检查内容

（一）单位是否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变更、注销登记;
（二）单位是否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转移或者封存；
（三）单位是否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

三、监督检查方式

执法检查、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等。

四、监督检查措施

（一）执法检查：通过受理职工投诉、举报，对相关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根据需要组织开展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原则上每年一到两次，抽查不少于5%的单位。

（二）日常检查：根据每月归集业务情况，对相关单位缴存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重点落实欠缴、少缴单位电话和短信催缴工作。
（三）专项检查：根据上级部署对本市相关单位缴存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五、监督检查程序

（一）确定监督检查方式，指定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监督检查。
（二）监督检查人员向被检查人出示有效执法证件，告知来意和其享有的合法权利及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三）监督检查人员对被检查人履行住房公积金归集政策情况实施检查并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对相关人员制作询问笔录，交当事人确认签字；被检查单位的有关负责人拒绝签字的，执法人员应当将情况记录在案。

（四）监督检查人员根据需要，向有关部门获取相关调查资料。
（五）对监督检查情况提出处理意见。

六、监督检查处理

（一）对确认有未按规定建立或缴存住房公积金等违法行为的，制发《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建议书》、《缴存住房公积金建议书》；不存在违法行为的，结束监督检查程序。

（二）对逾期不纠正违法行为，存在少缴、不缴住房公积金的被检查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涉及行政处罚的案件，制发《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在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按规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单位不按规定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变更、注销缴存登记，或者不按规定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转移或者封存、启封手续的，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单位不按规定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变更、注销缴存登记，或者不按规定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转移或者封存、启封手续的，和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经责令限期整改后，单位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或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维持中心原行政决定，但单位仍不履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项：对住房公积金提取的监管

一、监督检查对象

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人。

二、监督检查内容

申请人是否采取欺骗手段提取本人或他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
三、监督检查方式

执法检查、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等。

四、监督检查措施

（一）执法检查：通过受理投诉、举报，对相关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根据需要组织开展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原则上每年一到两次。
（二）日常检查：结合提取业务分类进行监督检查，重点开展租赁提取、异地购房提取的检查。
（三）专项检查：根据上级部署对本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五、监督检查程序

（一）确定监督检查方式，指定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监督检查。
（二）监督检查人员向被检查人出示有效执法证件，告知来意和其享有的合法权利及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三）监督检查人员对被检查人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况实施检查并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对相关人员制作询问笔录，交当事人确认签字；被检查人拒绝签字的，执法人员应当将情况记录在案。
（四）监督检查人员根据需要，向有关部门获取相关调查资料。
（五）对监督检查情况提出处理意见。

　六、监督检查处理

（一）对确认有违法行为的案件，制发《责令限期纠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不存在违法行为的，结束监督检查程序。
（二）对逾期不纠正违法行为应处以行政处罚的案件，制发《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在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按规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职工采用欺骗手段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中储存余额的，追回提取款项本息，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对骗取人处以提取金额5%至10%的罚款；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职工骗取他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中储存余额的，追回被骗取的款项本息，并对骗取人处以骗取金额一倍的罚款；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项：对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监管

一、监督检查对象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申请人。

二、监督检查内容

借款申请人是否采取欺骗手段获取贷款。
三、监督检查方式

执法检查、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等。

四、监督检查措施

（一）执法检查：通过受理投诉、举报，对相关单位或个人进行监督检查，根据需要组织开展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原则上每年一到两次。
（二）日常检查：对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重点开展对连续缴存时间短、首付款真实性等情况贷款申请人的检查。
（三）专项检查：根据上级部署对本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五、监督检查程序

（一）确定监督检查方式，指定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监督检查。
（二）监督检查人员向被检查人出示有效执法证件，告知来意和其享有的合法权利及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三）监督检查人员对被检查人贷款支持住房消费情况的真实性实施检查并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对相关人员制作询问笔录，交当事人确认签字；被检查人拒绝签字的，执法人员应当将情况记录在案。
（四）监督检查人员根据需要，向有关部门获取相关调查资料。
（五）对监督检查情况提出处理意见。

六、监督检查处理

（一）对确认有违法行为的案件，制发《责令限期纠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不存在违法行为的，结束监督检查程序。

（二）对逾期不纠正违法行为应处以行政处罚的案件，制发《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在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按规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职工采用欺骗手段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追回被骗取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对骗取人处以被骗取贷款金额5%至10%的罚款；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项：对相关共性权力的监督检查

一、监督检查对象

行为主体。

二、监督检查内容

相关行政权力是否履行法定义务及是否存在违法情形。

三、监督检查方式

（一）重点抽查;

（二）举报核查。

四、监督检查措施

（一）履行提醒注意义务，向社会公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共性权力事项所禁止和限制事项。

（二）对相关共性权力的内容以及履行情况，每季度一次按照地区进行重点抽查，抽查结果反馈被查人并上网公示。

（三）按投诉举报线索进行检查。在互联网等媒体上公布监督举报投诉电话、传真、邮箱、邮寄地址，对投诉举报实行首办负责制，按时受理并按照责任分工进行核查。核查情况及处理结果按时反馈举报者，并为举报者保密。

五、监督检查程序

（一）事前准备。通过对网上企业登记资料、备案材料等统计分析本行政区域内相关共性权力类别、数量及区域情况，确定监督检查的重点对象、内容及监督检查责任主体、责任人等。下发检查通知，培训检查人员，制定检查计划，明确检查纪律和责任分工等。

（二）实施检查。以查阅资料、现场检查、投诉举报受理等方式，根据相关共性权力，依法开展检查。检查中做好记录，检查情况及时以书面形式反馈被检查者。有关检查材料要有检查者、被检查者或者委托人签字后归档。
（三）结果处置。按照检查结果，对违法违规行为，按照分级管理的职责分工及时依法处理。处理情况按照规定予以公示。

六、监督检查处理

（一）发现行为主体有违法情形的,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二）被检查人对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的监督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